
民事行为能力（类型）

法律事实

仲裁的适用范围



我国将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三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具体分

类标准如下表所示。

民事行为能力类型
界定标准

年龄 精神状态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和认识判断能力之间是
并列关系，即二者必须同时具备）

≥18周岁
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但以自己的劳动
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16≤X＜18）

能辨认自己行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和认识判断能力之间是
选择关系，即二者具备其一即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8周岁≤X＜18周岁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

“成年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和认识判断能力之间是选
择关系，即二者具备其一即为无行为能力人）

＜8周岁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
年人”

“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超过”“不满”均不包括本数。

补充：

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可以仲裁，只是不受《仲裁法》调整而已。劳动争议仲裁适用《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适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做题时切记审清题意，看清要求是

让选“不能提请仲裁”的选项，还是“不适用《仲裁法》”的选项。

例，宋某是甲公司销售部的一名员工，因加班费问题与甲公司发生纠纷，本案不能通过我们通常所说的仲裁

程序解决。我国通常所说的仲裁，指的是商事仲裁。宋某与甲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劳动纠纷，可通过《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仲裁程序解决，但不能通过民商事仲裁程序解决。

补充：

法律事件与法律行为的区别如下。

（1）法律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事实，而不是当事人主观的内心意思。

（2）法律事实必须能够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

（3）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实，有的是由法律规范的，有的是由道德、宗教等规范的。

（4）并非自然界中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属于事件，如日出、日落、潮起潮落等都不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发

生、变更和消灭。因此，它们都不属于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件。



会计核算

仲裁协议

会计岗位



会计核算具体内容

项目 具体内容

原始凭证 经办人员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直接取得或填制

记账凭证 会计人员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确定分录后填制

会计账簿 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

财务会计报告

构成
依据经过审核的会计账簿和有关资料编制
四表一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附注

对外提供
单位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章；设置总会
计师的也需其签章

审计报告
财务会计报告须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应当随同财
务会计报告一并提供

会计岗位的设置

设置要求

（1）可以一人一岗、一人多岗或者一岗多人；
（2）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
（3）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
会计工作3年以上经历

会计人员回避制度 需要回避的直系亲属为：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配偶亲关系

会计工作交接

（1）会计人员调动工作、离职或者因病暂时不能工作，应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2）接替人员应当继续使用移交的会计账簿，不得自行另立新账，以保持会计记录的连续性；
（3）移交人员对所移交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承担法律
责任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每年累计不少于90学分，其中，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总学分的
2/3

补充：

（1）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2）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

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法院作出裁定的，由法院裁定。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3）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

仲裁协议的，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

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银行本票

票据追索

会计职业道德



道德内容考核形式大汇总

道德规范 常考语句 职业道德中的地位

爱岗敬业 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基础

诚实守信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搞虚假、保守秘密、信誉至上 根本和精髓

廉洁自律 理万金分文不沾、河边走不湿鞋、正确价值观、抵制拜金主义 前提

客观公正 依法办事、实事求是、如实反映 目标

坚持准则 制度大于天、人情薄如烟（先熟悉再遵循最后坚持） 核心

提高技能 学习理论，提高实操能力、沟通能力、职业判断能力 —

参与管理 提合理化建议、协助领导决策 —

强化服务 树立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维护职业形象 归属

追索与再追索的内容

权利 追索内容

追索权

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

汇票金额从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

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再追索权

已经清偿的全部金额

再发生的利息

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本票考点大综合

项目 内容

当事人 基本当事人只有出票人和收款人

适用范围
单位和个人在同一票据交换区域支付各种款项时，均可以使用银行本票

银行本票可以用于转账，注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可以用于支取现金

出票

申请人或收款人为单位的，不得申请签发现金银行本票

必须记载事项：表明“银行本票”的字样、无条件支付的“承诺”、确定的金额、收款人名称、出票日
期、出票人签章

提示付款期 自“出票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个月”



增值税征税范围

预付卡

支票



增值税征税范围——视同销售

视同销售 具体情形

货物

（1）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
（2）销售代销货物（对收取的手续费，单独缴纳增值税）；
（3）统一核算的总分机构（不在同一县市）之间移送货物用于销售；
（4）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5）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6）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
（7）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
（8）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给他人

服务、无形资产或
者不动产

（1）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务，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
的除外；

（2）单位或者个人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
众为对象的除外；

（3）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票据的时间

票据种类 提示承兑期限 提示付款期限 票据权利时效

汇票

银行汇票 见票即付 无 出票日起1个月 出票日起2年

商业汇票

定日付款
到期日前提示承兑

到期日起10日 到期日起2年出票后定期付款

见票后定期付款 出票日起1个月

本票 无 出票日起2个月 出票日起2年

支票 无 出票日起10日 出票日起6个月

追索权 6个月

再追索权 3个月

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
纸质 6个月

电子 1年

预付卡

项目 记名预付卡 不记名预付卡

区分标准 记载持卡人身份信息 不记载持卡人身份信息

单张限额 5000元 1000元

挂失 可挂失 不可挂失

赎回 购卡后3个月可赎回 不可赎回

有效期 无 不得低于3年超期可延期、激活、换卡

提供身份证 需要 一次性购买1万元以上需要

使用信用卡购买及充值 × ×



企业所得税税率

消费税征税范围

增值税征收管理



增值税征收管理——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销售结算方式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
款方式销售货物 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
售货物

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
物发出的当天

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 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过12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为
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消费税征税范围

（1）生产应税消费品。

（2）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由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

（3）进口应税消费品。

进口环节的消费税由海关代征。

（4）批发零售应税消费品。

①卷烟在批发环节加征消费税。

②零售金银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

③超豪华小汽车在零售环节加征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税率

种类 税率 适用范围

基本税率 25%
（1）居民企业；
（2）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且所得与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
企业

预提所得税税率
（源泉扣缴）

20%（实际征税时
适用10%税率）

（1）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
（2）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
非居民企业

优惠税率

减按20%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减按15% 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服务贸易类）

减按10% 预提所得税（源泉扣缴）


